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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重点演艺项目计划 (重点计划 ) 
计算配对资助时须扣除的费用  

一般指引 1 
 

第一部分  - 赞助者／捐助者可享福利  

 
赞助者／捐助者

可享福利  
计算重点计划配对资助时  
须扣除的费用  

范例  

1. 入场券 2   
a. 公开活动  
 

 每张入场券的票值须以节目门票所

属票价区的正价计算，而非门票所印

的面值。  
 
 送赠入场券涉及的费用，须从赞助／

捐助金额中扣除。  

范例 A 
10 张赠券的票值 (每张面值 0 元 )须以门票所属票

价区的正价 (例如 600 元 )计算：  
10 张门票 x 600 元  = 6,000 元  
 
若向赞助者／捐助者送出 10 张赠券，计算重点计

划配对资助时须扣除的费用：6,000 元  
 
范例 B 
10 张优惠门票的票值 (每张面值 300 元 )须以门票

所属票价区的正价 (例如 600 元 )计算：  
10 张门票 x 600 元  = 6,000 元  

                                                      
1 本附录所载的指引和范例并非详尽无遗，仅供一般参考。申请者若有疑问，请与重点计划秘书处磋商。  
2 入场券指门票／代用券／邀请券等，包括印有面值或并无面值的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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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者／捐助者

可享福利  
计算重点计划配对资助时  
须扣除的费用  

范例  

若发出 10 张优惠门票，计算重点计划配对资助时

须扣除的费用：  
6,000 元 -- 3,000 元 (发售优惠门票所得收入 )=3,000
元  
 

b. 非公开活动  
(例如：赞助者晚

会、预演、排演

等 ) 
 
 

 须付费入场活动的专属场次，必须先

把假设全场满座的收入连同赠券的

等值扣除，方可用以计算重点计划的

配对资助。  
 
 非公开售票的活动，必须先扣除可确

定费用或直接费用 3，方可用以计算

重点计划的配对资助。  
 
 排演／预演／特别观赏场次如非专

为赞助者／捐助者而设，例如同时招

待学生和弱势社羣观看，则无须扣除

这类别下的费用。  
 

范例 C 
须付费入场的活动有 800 个座位，门票分为 300
元、200 元、100 元  
 
假设全场满座 (共 770 个座位 )(不包括 300 元票价

区的 30 张赠券 )的收入：  
300元  x 270个座位  = 81,000元  
200元  x 300个座位  = 60,000元  
100元  x 200个座位  = 20,000元  
小计= 161,000 元  
 
加：30 张赠券的等值  
300 元  x 30 张  = 9,000 元  
 
合计：161,000 元  + 9,000 元  = 170,000 元 (计算

重点计划配对资助时须予扣除 )。  
 

                                                      
3  可确定费用和直接费用可包括但不限于与寻求赞助直接相关的活动开支，例如专为赞助者及其嘉宾举办酒会的餐饮开支。这些开支也可包

括但不限于场地和设备的租金、物品和服务采购费、艺术工作者和舞台工作人员的酬金／服务费、保险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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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者／捐助者

可享福利  
计算重点计划配对资助时  
须扣除的费用  

范例  

2. 公开活动的大量

购票折扣  
 因提供赞助者／捐助者专享折扣而

少收的收入必须先予扣除，方可用以

计算重点计划的配对资助。  

范例 D 
向购买 500 张门票 (正价为每张 300 元 )的赞助者

／捐助者提供专享的八折优惠 (每张票价减 60 元 ) 
 
计算重点计划配对资助时须扣除的费用：  
60 元  x 500 张门票  = 30,000 元  
 

3. 专为赞助者／捐

助者而设的招待

会 和 活 动 ( 例 如

中场酒会、艺术

工作者的表演／

指导课／见面会

等 ) 
 

 所有可确定费用或直接费用必须先

予扣除，方可用以计算重点计划的配

对资助。  

 

4. 为发售而制作的

场刊／书刊：赠

阅本和销行本  
 

 向赞助者／捐助者致送的赠阅本总

值必须先予扣除，方可用以计算重点

计划的配对资助。  
 

 赠阅本的价值须以场刊／书刊的零

售价计算。  
 

 赞助者／捐助者有权以适用于公众

的一 般营业折扣 (例如大量 购买折

扣 )，购买额外的印行本。若该项折扣

范例 E 
向赞助者／捐助者致送 100 本场刊／书刊 (零售价

为每本 100 元 )作为赠阅本  
 

计算重点计划配对资助时须扣除的费用：  
100 元  x 100 本  = 10,000 元  

 
范例 F 
向获得专享半价优惠 (每本售价减 50 元 )的赞助者

／捐助者出售 100 本场刊／书刊 (零售价为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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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者／捐助者

可享福利  
计算重点计划配对资助时  
须扣除的费用  

范例  

只限赞助者／捐助者专享，必须先扣

除有关折扣涉及的费用，方可用以计

算重点计划的配对资助。  
 

100 元 ) 
 
计算重点计划配对资助时须扣除的费用：  
50 元   x 100 本  = 5,000 元  
 

5. 为赞助者设置的

横额和销售／宣

传摊位  
 

 所有可确定费用或直接费用必须先

予扣除，方可用以计算重点计划的配

对资助。  
 

 

6. 宣传单张／节目

小册子／场刊内

的广告  

 为赞助者／捐助者在宣传单张／节

目小册子／场刊内免费刊登广告的

费用须予扣除，金额按现时向公众收

取的广告费 (如有 )计算。  
 

范例 G 
在某艺术团体的节目小册子内刊登广告的费用为

每页 5,000 元若为赞助者免费刊登一页广告，计

算重点计划配对资助时须扣除的费用= 5,000 元  

 
第二部分  - 为获得赞助／捐助而招致的额外开支  
 
招致的额外开支  计算重点计划配对资助时  

须扣除的费用  
范例  

为筹款而招致的收

费和费用  
 所有可确定费用或直接费用须先

予扣除，方可用以计算重点计划

的配对资助。  
 

范例 H 
向外部筹款代理人支付的费用须先予扣除，方可用

以计算重点计划的配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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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致的额外开支  计算重点计划配对资助时  
须扣除的费用  

范例  

范例  I 
提供物品／服务 (例如拍卖品、抽奖活动的奖品、纪

念品等 )的费用均属直接费用，须先予扣除，方可用

以计算重点计划的配对资助。  
 
范例  J 
筹款活动涉及的开支 (例如预订酒店设施、提供餐饮

服务、布置场地等 )须先予扣除，方可用以计算重点

计划的配对资助。  
 
范例  K 
现金赞助／捐助不得计及第三方收取的行政费用，

例如银行收费、PayPal 收费，以及其他手续费。  
赞助／捐助的指定

用途及相关开支  
 若赞助／捐助用作慈善用途，或

拟用作支持某一艺术团体／艺术

形式，而当中不涉及向赞助者／

捐助者提供实质利益，则无须在

计算重点计划配对资助时扣除有

关活动的费用。  
 

 若赞助者／捐助者与赞助／捐助

的指定用途有金钱利益，有关赞

助／捐助则不合资格在重点计划

中进行配对。  

范例 L 
向弱势社羣致送赠券／赞助为弱势社羣而设的艺术

教育工作坊或音乐会的费用，如不涉及向赞助者／

捐助者提供实质利益，则无须在计算重点计划配对

资助时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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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重点演艺项目计划  
利益冲突披露声明  

 
关于这宗根据重点演艺项目计划提出的申请，我们谨此声明，下述赞助者／

捐助者是 #／不是 #本机构的相关者 #或相联人士 #，详情如下：  
 

#请删去不适用者  

 
赞助者／捐助者姓名／

名称：  
 

赞助／捐助金额：  港币                           元  
 

(若赞助者／捐助者是贵机构的相关者或相联人士，请述明贵机构与该赞

助者／捐助者的关系，例如该相关者或该相联人士的身份以及与贵机构的

关系。 )  
 
 
 
 

 
2.  我们并声明，该赞助者／捐助者与赞助／捐助的指定用途之间不涉及金钱利

益。 

 

 

  

由获授权签署人代表  
申请者签署  

 并盖上机构盖章  

 
签署人姓名  

 

 

  

申请者姓名／名称  
 

职位／职衔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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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a) 
致：重点演艺项目计划秘书处  

 
重点演艺项目计划  

 
  本人有意为 [获资助者名称 ]取得的              元赞助／捐助  (详情

载于附录C(b))申请配对资助。  
 
  本人确认：  

(a) 根据申请指引及《资助协议》所载条款及条件，赞助／捐助符合条

件申请配对资助。  
 

(b) 据本人所知，所有捐助 (包括匿名捐助 )均由真正捐助者作出，而捐

助者与捐助的指定用途不涉及金钱利益。  
 

(c) 赞助／捐助及配对资助将会按照申请指引及《资助协议》运用和申

报，并须接受审计。  
 

(d) 赞助者╱捐助者知悉这宗根据重点演艺项目计划提出的配对资助

申请，并对此并无异议。  
 

(e) 已把申领资助所需的赞助／捐助存入银行，并随附相关的证明文件

副本。  
 

(f)  已就申领资助提交所需的进度报告 #／最后报告 #、审计帐目报告，

以及据实调查报告 #。  
 
#请删去不适用者  

   

   

由获授权人代表获资助者签署  
并盖上机构盖章   

签署人姓名  

   

获资助者名称   职位／职衔  
/    /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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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料   

1.  政府和评审小组透过本申请表格收集到的个人资料，会用作下列用途：  

(a)  处理和评审「重点演艺项目计划」的申请；  
(b)  进行研究；  
(c)  记录和编制统计数据；  
(d)  安排公布和宣传；  
(e)  监察和评核受资助的建议计划；以及  
(f)  对受资助的建议计划采取补救或跟进行动。  

为配合 (a)项用途，申请表格连同当中所载的个人资料或会转交其他公营机

构 (包括但不限于香港艺术发展局和／或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以便获取资

料的机构可把资料与其本身所持有关于申请者或其他个人资料拥有者的

记录进行比照核对。  

2.  个人资料拥有者和获其书面授权的人有权根据《个人资料 (私隐 )条例》 (第
486 章 )第 18 条、第 22 条和附表 1 第 6 原则，要求查阅和更正有关的个人

资料。任何人如欲行使这些权利，应填妥指定的「查阅资料要求表格」，并

交回重点演艺项目计划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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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b) 
 

重点演艺项目计划  
收取现金赞助／捐助  

 
 

[获资助者名称 ]  
 
时间：由 ___________至 _____________ 
 

(i)  赞助／捐助详情 (同一赞助者／捐助者赞助╱捐助达港币 10,000元以上 )   

收

款

日

期  

赞助者／

捐助者  
姓名／  
名称  
(註1)  

赞助者／捐

助者  
同意向公众

和  
媒体披露  

姓名／名称  
(是／否 ) 

赞助／捐助  
金额  

(港币 )(元 ) 
(註2)  

夹附赞助／

捐助合约／

证明文件  
(有／无 ) 

(註3)  

须扣除的  
可确定费用

／直接费用  
(港币 )(元 ) 

(註2)  

夹附银行

结单  
作证明  

(有／无 ) 
(註3)  

已取得  
赞助／捐

助净额  
(港币 )(元 ) 

(註2)  

        

        

        

小计   -  -  

已取得赞助／捐助净额总计  港币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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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如赞助者／捐助者属申请者的相关者 1 或相联人士 2，申请者须填妥附

录 B 的「利益冲突披露声明」，以申报潜在利益冲突 (每项申报提交一份

附页 )。  
 

註 2： 
 
 
 
註 3： 

如申请者为获得现金赞助／捐助而招致开支，为此而支付的「可确定费

用」或「直接费用」应从赞助／捐助总额中扣除，然后方可用作计算配

对资助。在计算须扣除的费用时，请参考申请表附录 A 所载指引。  
 
如同一赞助者／捐助者的赞助／捐助金额达港币 20 万元或以上，申请

者亦须夹附赞助／捐助合约或其他证明文件 (适用于未能提供赞助／捐

助合约的情况 )的副本，以作申领资助的证明。  
 

 
  

 

                                                      
1 任何人的「相关者」，指：  
 

1 .  该人的亲属或合伙人；或  
2 .  一间与该人有一名或多于一名相同董事的公司；或  
3 .  在不损害《资助协议》任何其他条文的原则下，该人担任职员、董事局成员、合伙人或参与

管理的任何法团、商业机构或非牟利团体。  
 

2 「相联人士」就另一人而言，指：  
 

1 .  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他人的任何人；或  
2 .  直接或间接受其他人控制的任何人；或  
3 .  受上文第 1 或第 2 条所指的任何人控制的人，或控制上文第 1 或第 2 条所指的任何人的人。 

 
 对另一人的「控制」，指该人藉下列方式获得的权力，而有关权力可确保上文所指的其他人的

事务按照上文所指的任何人的意愿处理：  
 

1 .  藉持有上文所指的其他人或任何其他人的股份、权益，或拥有上文所指的其他人或任何其他

人的投票权；或  
2 .  凭借由影响上文所指的其他人或任何其他人的章程、公司组织章程大纲或章程细则、合伙、

协议或安排 (不论在法律上可否强制执行 )所赋予的任何权力；或  
3 .  凭借担任上文所指的其他人或任何其他人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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